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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杨建国与被上诉人浙江永龙鞋机有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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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浙 江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6）浙民三终字第2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建国，男，196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横河南新村城中花园D-401室，系大

隆机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林宪，浙江宪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永龙鞋机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永嘉县瓯北镇三桥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张贤钏，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李永明，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吴继道，温州瓯越专利代理有限公司专利代理人。  

上诉人杨建国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永龙鞋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龙公司）专利侵权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2006）温民三初字第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6年12月20日公

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建国及其委托代理人林宪，被上诉人永龙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永明、吴继道到庭参加诉

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3年12月10日，杨建国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名称为油压前帮机夹钳盘平移机构的实用新型专利，

2005年8月24日获得授权，专利号为ZL200320120673.8。该实用新型专利的独立权利要求为“一种油压前帮机夹钳盘平

移机构，包括连接在机身上的固定面板，和两侧夹钳盘分别对应联动配合的两个夹钳缩放板位于固定面板上方，其特征

为：固定面板上表面活动设有两块上滑板，两个夹钳缩放板分别相应连接在两块上滑板上，每块上滑板的下表面设有横

向的长滑槽，并设有竖直的滚动销，固定面板上两侧部分设有横向的短通槽和向上的销钉，该销钉置于长滑槽中配合；

固定面板下表面连接有两条纵向滑轨, 和油缸联动连接的下滑板和滑轨滑动配合；下滑板的上表面两侧部分对称设有斜

向通槽, 上滑板的滚动销向下置于短通槽和斜向通槽中配合构成上下滑板交叉联动结构”。该专利的年费已缴纳至2006

年12月9日。2005年12月23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对该专利出具检索报告，初步结论是全部权利要求1、2符合专利法第二十

二条有关新颖性和创造性的规定。杨建国是大隆机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投资人之一，向原审法院提供了一份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合同载明杨建国将本案专利以排他许可的方式许可大隆机器有限公司实施，但该合同未向国务院专

利行政部门备案，杨建国亦未能提供大隆机器有限公司向其实际支付实施许可费的依据。  

2006年4月13日，原审法院根据杨建国的申请，对永龙公司进行证据保全。在永龙公司处发现安装有被控侵权的夹

钳盘平移机构的油压前帮机（型号为YL-858C）成品十一台，原审法院当场查封了一台，并要求永龙公司提供其2005年8

月起有关被控侵权产品的销售凭证本。2006年4月21日，永龙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其2005年8月起至提供日止的销售凭

证本，由杨建国进行核查后，没有发现与被控侵权产品有关的销售凭证。2006年4月19日，在（2006）温民三初字第56

号一案的证据保全中，发现陈美春（系温州市龙湾状元汇源皮鞋厂业主）在使用的四台安装有被控侵权的夹钳盘平移机

 



构的油压前帮机系向永龙公司购买，该四台油压前帮机的铭牌显示制造日期为05年12月。杨建国、永龙公司与陈美春一

致确认该四台产品的结构与法院在永龙公司处查封的产品完全一样。除了销售给陈美春四台被控侵权产品之外，永龙公

司还分别销售给温州市鹿城区双屿雅芙尔鞋厂、永嘉香蜜尔鞋业有限公司、浙江红依利鞋业有限公司被控侵权的YL-

858C型油压前帮机各一台。以上七台被控侵权产品，陈美春的四台系永龙公司于2005年12月或之后销售，其他三台永龙

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系于本案专利授权日前销售。  

经现场技术对比，永龙公司提出被控侵权产品与本案专利技术方案有以下不同：1、被控侵权产品是在下滑板中设

有斜贯通槽，与专利权利要求的“下滑板上表面设有斜向通槽”不同。2、被控侵权产品中设置在短通槽和斜贯通槽中

的滚动销是部分插接在上滑板中的孔内，而不是设在每块上滑板的下表面。3、与上述第1、2点相关的，被控侵权产品

的滚动销是自下而上穿过斜贯通槽和短通槽，再穿入到上滑板中的孔内，而不是如专利权利要求的“上滑板的滚动销向

下置于短通槽和斜向通槽中”。4、被控侵权产品的滚动销只和斜贯通槽构成转动配合，与短通槽之间是有间隙的，没

有配合，短通槽也没有对滚动销进行限位；而根据专利权利要求，是滚动销置于短通槽和斜向通槽中，与这二个槽共同

进行配合，结合专利说明书第四页的说明，也就是滚动销在斜向通槽和短通槽共同限位作用下平移。5、被控侵权产品

的固定面板上设有的是滚动销，不是销钉。6、本案专利权利要求2记载每一上滑板上的长滑槽和滚动销为二个，固定面

板和下滑板相应位置处的短通槽和斜向通槽也为二个，而被控侵权产品都只有一个。  

针对永龙公司提出的上述6点不同，杨建国予以以下反驳：1、根据专利说明书附图所示，实施例中下滑板上表面设

有的斜向通槽也是贯穿下滑板的，所以专利权利要求相对于被控侵权产品使用的是上位概念。2、根据专利说明书附图

所示，实施例中设置在短通槽和斜向通槽中的滚动销就是部分插接在上滑板下表面的孔内，所以部分插接在上滑板下表

面的孔内也就是设在每块上滑板的下表面。3、根据专利说明书附图所示，实施例中滚动销就是自下而上穿过斜向通槽

和短通槽，再穿入到上滑板中的孔内，这种结构已经被“上滑板的滚动销向下置于短通槽和斜向通槽中”所包括。4、

被控侵权产品的短通槽与滚动销之间既使有间隙存在，也还是起着转向配合和共同限位的作用；说明书第四页所说的共

同限位只是一种实施例，是下位概念；另外，从专利说明书附图之图3中可以明显反映出滚动销和短通槽之间的空隙，

在配合关系中滚动销不需要和短通槽一直接触限位，所以，被控侵权产品的滚动销与短通槽之间有间隙并非就不构成配

合。5、对于被控侵权产品的固定面板上设有的是可以滚动的滚动销，杨建国没有异议；但杨建国认为，永龙公司所说

的滚动销和专利权利要求中的销钉只是名称不同，功能还是一样的，主要是定位作用，故滚动销实际上就是销钉，销钉

是滚动销的上位概念。6、权利要求2记载的内容无需作为技术对比的对象。在作了以上反驳后，杨建国称被控侵权产品

已经全面覆盖了权利要求书中明确记载的所有必要技术特征，构成了相同侵权。  

另外，在现场技术对比过程中，对于被控侵权产品的滚动销在（斜向通槽的作用下）移动的过程中不会碰到短通槽

的任何边缘这一事实，杨建国予以承认。  

原审法院认为，杨建国对油压前帮机夹钳盘平移机构的实用新型享有专利权（专利号为ZL200320120673.8）。《中

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

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所以，在本案中，杨建国根据专利说明书附图予以解释的第1-3点反驳理由成立，永

龙公司提出的第1-3点技术对比意见不成立。针对双方各自提出的第5点技术对比意见，因为在本案专利公告文本中没有

对“销钉”再进行任何解释，故应当考察其在机械领域的通用含义，如《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2001年出版）所述，销钉也叫销子或销，指一种形状像钉子的金属棍，横断面多呈圆形，用

来插在器物中，使连接或固定。永龙公司所称的滚动销，虽然可以滚动，但起的仍是定位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定位销的

一种，故也属于销或销钉的一种，是销钉的下位概念。所以，杨建国的第5点反驳理由成立，永龙公司提出的第5点技术

对比意见不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专利法第五十六条

第一款所称的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书中明确记载的必要技术特征所确定的范围为准”，而本案专利的独立

权利要求是权利要求1，因此权利要求2记载的内容不属于必要技术特征，与本案侵权判定无关，故杨建国提出的第6点

反驳理由也成立，永龙公司提出的第6点技术对比意见不成立。  

因此，本案侵权判定的重点在于杨建国与永龙公司双方各自提出的第4点技术对比意见，也就是被控侵权产品是否

具备专利权利要求书中记载的“上滑板的滚动销向下置于短通槽和斜向通槽中配合构成上下滑板交叉联动结构”这一技

术特征（以下简称为争议特征）。针对被控侵权产品是否具备争议特征。首先，从争议特征的文意来看，其表达了“上

滑板的滚动销向下置于短通槽和斜向通槽中，在短通槽和斜向通槽的共同配合下，构成上下滑板交叉联动结构”这一技

术内容。其次，虽然在专利侵权判定中不能以专利说明书中记载的实施例来限制权利要求，但是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

解释权利要求，其中也就包括了实施例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在本案专利说明书第四页记载的实施例中，关于争议特

征作了以下描述“在工作时，油缸可以推动下滑板纵向平移，在斜向通槽和固定面板上的横向短通槽共同限位作用下，

滚动销连同上滑板被横向平移”，该描述和争议特征的文意是吻合的，根据该描述不会得出与上述文意矛盾的解释；并



且，在说明书及附图中也没有其他任何记载可以作出与上述文意矛盾的解释。所以，对争议特征的上述文意解释是成立

的。事实上，杨建国、永龙公司在技术对比时也没有提出不同于上述文意解释的主张。现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控侵权产

品的滚动销与短通槽之间是否有配合。杨建国提出，在配合关系中滚动销不需要和短通槽一直接触限位，所以，被控侵

权产品的滚动销与短通槽之间有间隙并非就不构成配合。但是，“配合”是机械领域的通用名词，而在本案专利公告文

本中，除在实施例中将之具体化为“限位”之外，并没有对之进行其他解释，故应当考察其在机械领域的通用含义，如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2001年出版）所述，在机械领域，配合即指

机械或仪器上关系密切的零件结合在一起；而这种结合，并不必然要求零件之间无间隙，如《辞海（1979年版缩印

本）》（辞海编辑委员会编）和《简明机械工程词典》（简明机械工程词典编写组编）所述，配合分间隙配合（或称动

配合）、过盈配合（或称静配合）、过渡配合，其中的间隙配合就是配合件间有一定的间隙，所以，要判定被控侵权产

品的滚动销与短通槽之间是否存在配合，的确不是以二者之间是否有间隙为依据，也的确并不需要滚动销和短通槽一直

接触限位时才能认定存在配合关系；但是，只要构成配合关系（包括间隙配合在内），配合件之间必定要以某种方式

（包括一直接触的方式与其他方式）发生接触与作用，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关系密切的零件结合在一起了，也就不属于

配合了，例如本案专利实施例所述，其短通槽和滚动销之间的配合就是短通槽在滚动销移动的过程中以限位的方式与滚

动销发生接触与作用。而本案被控侵权产品的滚动销在（斜向通槽的作用下）移动的过程中不会碰到短通槽的任何边

缘，也就是说滚动销和短通槽没有以任何方式发生接触与作用，二者完全没有结合，故被控侵权产品的滚动销并没有和

短通槽配合。至于杨建国提出的，从专利说明书附图之图3中可以明显反映出滚动销和短通槽之间的空隙，一方面，正

如以上已经论述的，并不是以间隙或空隙的存在作为没有配合的判定依据；另一方面，如果认为从该图中可以明显反映

出滚动销和短通槽之间的空隙，那么，从该图中同样可以明显反映出滚动销和斜向通槽之间的空隙，而且从该图中也反

映不出这二个空隙的大小有什么明显区别，所以，该图的这种画法除了或许可以认为其表达了配合种类系间隙配合之

外，并没有与本案侵权判定有关的其他技术含义；结合以上二方面的理由，杨建国的该主张与本案侵权判定无关。综

上，被控侵权产品的滚动销仅与斜向通槽配合构成上下滑板交叉联动结构；而专利权利要求中的争议特征是滚动销与短

通槽和斜向通槽共同配合构成上下滑板交叉联动结构；所以，被控侵权产品没有覆盖争议特征。  

综上所述，本案中被控侵权产品并未覆盖专利独立权利要求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永龙公司制造、销售的油压前帮

机夹钳盘平移机构没有落入杨建国专利号为ZL200320120673.8的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范围，不构成侵权。故杨建国提出

的全部诉讼请求缺乏侵权事实基础，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06年9月28日判决驳回杨建国

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6010元，其他诉讼费200元，共计16210元，由杨建国负担。  

宣判后，杨建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并提出如下理由：  

1、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被控侵权产品与本案专利产品一样，其结构决定了当下滑板连同斜向通

槽进行纵向运动时，根据公知的力的分解原理，斜向通槽作用于滚动销上的力通过斜面而分解成横向和纵向两个力，其

中横向分力与短通槽以及长滑槽的长度方向平行；而纵向分力则恰恰指向短通槽和长滑槽的侧壁，使得短通槽侧壁与滚

动销、长滑槽侧壁与销钉之间必定分别或同时发生接触配合。而这种接触配合的具体发生情形，则由各相关零部件的加

工尺寸、装配精度、使用时间和磨损状态而随机决定。所以，原判认定“滚动销仅与斜向通槽配合构成上下滑板交叉联

动结构”，不符公知的基本科学原理。  

其次，争议特征的文意表达是滚动销、短通槽、斜向通槽三者之间的“共同配合”，而不是滚动销分别与短通槽、

斜向通槽的一一对应配合。只要短通槽与斜向通槽的任何边缘有接触，而同时斜向通槽又与滚动销有接触，则原判“被

控侵权产品的滚动销仅与斜向通槽配合构成上下滑板交叉联动结构”的认定便不能成立，被控侵权产品的该特征便落入

了争议特征的文意范畴。被控侵权产品，便完全落入了专利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中。  

2、原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案所涉专利是一项实用新型专利。经现场比对，被控侵权产品与专利实施例在形状、

构造及其结合上完全相同。原判未据此作出侵权判定系法律适用错误。  

永龙公司答辩称：  

1、原判决在对所谓的争议特征有关方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首先，在一审的现场技术对比过程中，上诉人

对于“被控侵权产品的滚动销在（斜向通槽的作用下）移动的过程中不会碰到短通槽的任何边缘”这一事实予以确认。

现上诉人又提出所谓的“公知力的分解原理”对该事实予以否认，这与一审中对该部分事实的自认相互矛盾。  

其次，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只要短通槽与斜向通槽的任何边缘有接触，而同时斜向通槽又与滚动销有接触，则

原判......便不能成立”，这一说法没有事实依据。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书描述：“上滑板的滚动销向下置于短通槽和斜

向通槽中配合构成上下滑板交叉联动结构”，很明显“短通槽”与“斜向通槽”之间采用了“和”字，此二者是属于并



列的关系，这说明滚动销是与“短通槽”与“斜向通槽”二者当然是分别配合的关系。  

2、原判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一审经过数次开庭审理，并进行了现场技术对比。在一审中，上诉人从未对技术对比

的方法提出过质疑，也没有向法院申请鉴定或验证，却在一审败诉后以“技术对比方式不适当，仅凭法官及当事人代理

人的主观猜测推定”等理由对一审判决提出质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3、最后答辩人认为被控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至少还有以下几点不同的技术特征，更加说明了一审判决结果的正确

性。其一是被控侵权产品的滚动销置于长滑槽中配合，而非涉案专利“面板上两侧部分设有向上的销钉，及该销钉置于

长滑槽中配合”。其二是被控侵权产品没有将上滑板的滚动销向下置于短通槽和斜向通槽中。涉案专利中的滚动销直接

连接在上滑板的下表面才有向下置于短通槽和斜向通槽中的技术特点。  

此外，被控侵权产品的滚动销插在每块上滑板的连接孔中，这与涉案专利的“每块上滑板的下表面设有竖直的滚动

销”明显不同；被控侵权产品在下滑板中设有一斜贯通槽，而涉案专利是“在下滑板的上表面两侧部分对称设有一斜向

通槽”。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无证据提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中，杨建国提供了17份证据，而永龙公司则提交了7份证据。经审查，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

认定及采信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还查明，永龙公司主张被控侵权产品上没有短通槽，而是通道，经现场比对，在被控侵权产品中，滚动销及斜

向通槽基本存在，但是在固定面板上，与短通槽对应的特征是一圆形孔，故本院称之为通道孔。另外，杨建国在二审法

庭调查中承认，其在一审现场技术对比中，确认被控侵权产品的滚动销在（斜向通槽的作用下）移动的过程中不会碰到

短通槽（即通道孔）的任何边缘。  

另外，对当事人各方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亦予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本院确定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永龙公司被控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

围以及若构成侵权应当承担怎样的侵权责任。  

依据当事人一审提供的证据，以及一审、二审现场技术比对情况，针对双方二审的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由于杨建国在上诉状中，仅对原审法院关于争议特征的认定意见存有异议，即其不同意原审法院关于“被控侵权产

品的滚动销仅与斜向通槽配合构成上下滑板交叉联动结构” 的认定，而对原审法院关于其余5点不同的认定意见不持异

议。同时，在二审法庭调查以及本院主持的现场技术比对时，永龙公司明确坚持一审现场技术比对时的6点不同意见，

杨建国则坚持认为永龙公司所述的6点不同均不能成立。因此，对永龙公司上诉答辩状中提出的其他3点不同意见，本院

不予评述。尽管永龙公司坚持认为其提出的6点不同之处均应成立，但由于民事案件二审中，法院应对上诉请求的事实

和法律适用进行审理，而永龙公司并未提出上诉，并且，根据二审现场比对，这5点不同仅是细微差别，故本院对永龙

公司提出的其余5点不同意见采纳原判的认定结论，不再评判，仅对涉案争议特征进行分析。  

关于涉案争议特征，即上滑板的滚动销向下置于短通槽和斜向通槽中配合构成上下滑板交叉联动结构。永龙公司除

坚持一审的比对意见外，在二审中进一步明确，专利技术系双重配合，就是短通槽、长滑槽都起导向作用。被控侵权产

品的滚动销与通道孔不接触，不存在配合。杨建国则在坚持一审主张的基础上，在二审中进一步提出，专利技术的限位

是短通槽通过间隙配合和滚动销进行限位，同时还有上滑板上的长滑槽和销钉单独起限位作用，并认为根据公知的力的

分解原理，通道孔侧壁与滚动销之间必定分别或同时发生接触配合。只要通道孔与斜向通槽的任何边缘有接触，而同时

斜向通槽又与滚动销有接触，就构成通道孔与滚动销之间的配合。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

一款所称的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书中明确记载的必要技术特征所确定的范围为准。本案中，争议特征系涉

案专利的必要技术特征，而在被控侵权产品与本案专利技术方案除此以外的技术特征均落入专利保护范围的情况下，双

方争议的焦点就集中在争议特征的文意以及相应地被控侵权产品是否亦具有这一特征而落入专利保护范围。在涉案专利

权利要求书中，争议特征表述则：上滑板的滚动销向下置于短通槽和斜向通槽中配合构成上下滑板交叉联动结构。《中

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规定，权利要求书应当说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清楚、简要地表述

请求保护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则规定，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

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因此，在双方当事人对本案争议特征的文意各持己见的情况下，本案可

以专利说明书及附图包括实施例来解释权利要求。本案专利说明书第四页记载的实施例中，关于争议特征的描述是“在

斜向通槽和固定面板上的横向短通槽共同限位作用下，滚动销连同上滑板被横向平移”。因此，本院认定，争议特征的

技术特征就是短通槽和斜向通槽共同限位，与滚动销配合，从而构成上下滑板交叉联动结构，实现专利技术方案。  

由于永龙公司一、二审均主张被控侵权产品的滚动销仅与斜向通槽配合，而不与通道孔接触乃至配合。因此，进一

步判定被控侵权产品的滚动销是否与通道孔接触及配合是认定被控侵权产品是否具备争议特征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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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认为，在本案专利公告文本中，除在实施例中将之具体化为“限位”之外，并没有相应解释或定义，由于配合

是机械领域的通用名词，故通过考察其在机械领域的通用含义，可以厘清争议特征的文意以及其技术方案的内容。《现

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2001年出版）中，对配合的定义是，在机械领

域，配合即指机械或仪器上关系密切的零件结合在一起。鉴于配合分间隙配合、过盈配合、过渡配合等，其中，间隙配

合就是配合件间有一定的间隙。尽管，杨建国在二审中主张争议特征中滚动销与短通槽之间是间隙配合，但是，其在一

审技术比对时承认被控侵权产品的滚动销在（斜向通槽的作用下）移动的过程中不会碰到短通槽（即通道孔）的任何边

缘，二审中对一审承认此节事实亦予以确认，只是提出根据公知的力的分解原理，斜向通槽作用于滚动销上的力通过斜

面而分解成横向和纵向两个力，使得被控侵权产品的通道孔侧壁与滚动销、长滑槽侧壁与销钉之间必定分别或同时发生

接触配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

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

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因此，杨建国一审中明确承认滚动销在（斜向通槽的作用下）移动的过程中不会碰到短

通槽（即通道孔）的任何边缘，属于当事人诉讼中的自认，除非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杨建国在二审中提出根据公知的

力的分解原理来推翻其自认，理由及证据均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依据杨建国的自认，本院认定被控侵权产品的滚动销

在（斜向通槽的作用下）移动的过程中不会碰到被控侵权产品的通道孔的任何边缘。同时，由于构成配合关系（包括本

案杨建国主张的专利技术的间隙配合在内），配合件之间必定要以某种方式（包括一直接触的方式与其他方式）发生接

触与作用，结合在一起。如本案专利实施例所述，其短通槽和滚动销之间的配合就是短通槽在滚动销移动的过程中以限

位的方式与滚动销发生接触与作用。而被控侵权产品的滚动销在（斜向通槽的作用下）移动的过程中不会碰到被控侵权

产品的通道孔的任何边缘。滚动销和被控侵权产品的通道孔没有以任何方式发生接触与作用，二者没有结合。而且，在

被控侵权产品中，通道孔仅向滚动销提供了通过固定面板的空间，其未对滚动销的运动起引导及限定作用。因此，被控

侵权产品的滚动销也就没有和通道孔配合。至于杨建国在上诉状中提出的“即使滚动销与短通槽（即通道孔）任何边缘

没有接触，只要短通槽（即通道孔）与斜向通槽的任何边缘有接触，而同时斜向通槽又与滚动销有接触，原判关于被控

侵权产品的滚动销仅与斜向通槽配合构成上下滑板交叉联动结构的认定便不能成立”的意见，显然不符合配合在机械领

域的通用含义以及争议特征的技术方案，本院同样不予采信。  

据此，本院认定被控侵权产品的滚动销与通道孔没有配合，仅与斜向通槽配合构成上下滑板交叉联动结构，而本案

争议特征是滚动销与短通槽和斜向通槽共同配合构成上下滑板交叉联动结构。因此，被控侵权产品与争议特征不同，亦

即，被控侵权产品没有覆盖涉案专利独立权利要求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杨建国关于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被控侵权产品

完全落入了专利保护范围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案系专利侵权纠纷。杨建国作为专利号为ZL200320120673.8的油压前帮机夹钳盘平移机构实用新型专利的

专利权人，享有对涉案专利的一切合法权利包括制止侵权的权利。但是，永龙公司在本案中制造、销售的油压前帮机夹

钳盘平移机构没有覆盖涉案专利独立权利要求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即被控侵权产品没有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从

而不构成专利侵权。杨建国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6010元，由上诉人杨建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平 

代理审判员 高 毅 龙 

代理审判员 王 胜 东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 亦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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